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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供參考，並非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建議。於決定是否投資據此發售的股份前，有意
投資者應細閱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刊發的售股章程（「售股章程」）內有關全球發售的詳情。

SUNNY OPTICAL TECHNOLOGY (GROUP) COMPANY LIMITED
舜宇光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82）

澄清公佈

本公佈乃按聯交所的要求而就報章有關配售結果的若干言論刊發。

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若干報章部分有關配售認購水平的陳述並非由本公司或保薦人作出。配售的配
售招股程序尚未完成。投資者於決定投資發售股份時不應過份依賴任何未獲授權的資料（包括報章
或其他媒體的言論、意見或評論）。

董事會謹此提述若干報章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刊發的文章，當中引述法國巴黎融資執行董事黃偉
強先生（「黃先生」）的言論，表示配售獲得超額認購。法國巴黎融資為保薦人兼全球協調人。

法國巴黎融資澄清，黃先生並無就配售的認購水平發表上述言論（「言論」）。本公司及保薦人並無
發佈或授權發佈該言論。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四日刊發有關全球發售結果的正式公佈。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售股章程已界定的詞語在本公佈中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留意到報章有關本公司二零零七年六月三日新聞發佈會的報導及全球發售的市場評論。二零零
七年六月四日若干報章部分有關配售認購水平的陳述並非由本公司或保薦人作出。

董事會謹此提述若干報章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刊發的文章，當中引述黃先生的言論，表示配售獲得
超額認購。法國巴黎融資為保薦人兼全球協調人。

法國巴黎融資澄清，黃先生並無發表該言論。本公司及保薦人並無發佈或授權發佈該言論。董事會謹此
澄清，黃先生的言論純粹為其回應傳媒查詢而作出的概括意見。配售的配售招股程序尚未完成。本公司
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四日刊發有關全球發售結果的正式公佈。投資者於決定投資發售股份時不應過
份依賴未獲授權的資料（包括報章或其他媒體的言論、意見或評論）。

董事會亦確認，一切有關全球發售的資料已根據公司條例及上市規則的規定在售股章程披露。

本公佈乃按聯交所的要求而根據上市規則第 11.13條刊發，而董事會確認並無出現重大改變，以致影響
售股章程所載的任何事項，亦無出現新的重大事項，而該事項假如在刊發售股章程之前發生，則有關資
料本應刊載在售股章程內。

有意投資者僅應審慎審閱並評估售股章程所載全部資料後，方作出有關全球發售的投資決定。本公司
及董事會對售股章程及本公佈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承擔全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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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投資者應細閱售股章程，而本公司謹此強烈提醒有意投資者不應依賴報章所載或其他媒體所發佈
的任何資料，尤其包括任何財務預測、估值或其他前瞻性陳述，當中部分未必與售股章程所載的資料一
致。

承董事會命
舜宇光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李淑儀

香港，二零零七年六月五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王文鑒先生、葉遼寧先生、謝明華先生及吳進賢先生

非執行董事

邵仰東先生及李英倫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未博士、鈴木浩二先生、劉旭博士及張余慶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